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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投资估算及

资金来源安排 

本项目总投资概算为 129,000.00万元。其中：工程费用 106，

423.15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0，934.37 万元，预备费 9，

388.48万元，建设期利息 2,184.00万元，发行费用 70.00万

元。 

专项债券金额 70,000.00万元 

（二）项目建设计划与现状 

本项目已于 2025 年 2 月开工，计划 2027 年 6 月竣工验收，2027 年 7 月投

入使用。 

（三）项目批复 

根据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资料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、备案情况如下： 

1、项目立项批复 

2024 年 8月 29日，庐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关于庐阳智能传感器产

业园项目立项的复函》（庐发改投[2024]39 号）。 

2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

2024 年 8月 30日，庐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关于庐阳智能传感器产

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庐发改投[2024]40号）。 

3、项目环评手续的说明 

2024 年 8月 30日，合肥市庐阳区生态环境分局出具《关于庐阳智能传感器

产业园建设项目环评管理意见的函》。 

4、不动产权证书 

2024 年 7月 31日，项目实施单位合肥兴庐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取得不动

产权证号为皖（2024）合肥市不动产权第 1103120 号国有土地，面积 80028.39

号单独所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 

2024 年 3月 14日，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《合肥市规划设计条件通

知书》（文号：合规设（2024）0015号）。 

5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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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2月 12日，项目取得合肥市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的编号为

340103202502120101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。 

三、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

（一）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专项评价报告》，本项目总投资额 129,000.00万元，

其中项目资本金 59,0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45.74%，由财政资金均已落实；

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 70,0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54.26%。 

本项目专项债券计划拟分三年发行，具体发行计划如下表所示（单位：万元）： 

序号 发行年份 发行金额 发行期限 

1 2025年 40,000.00 20年期 

2 2026年 18,000.00 20年期 

3 2027年 12,000.00 20年期 

合计 70,000.00 

（二）项目收益、成本及融资自求平衡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专项评价报告》，根据本项目的建设内容，项目收入

来源于厂房出租收入、生产配套用房出租收入、停车费收入、充电桩服务费收入。

项目实施后，在计算期内（2025 年至 2047 年）内项目收入（运营收入）为

171,046.39万元，运营成本为 16,250.93 万元，相关税费合计 19,365.13万元，

可用于还本付息的金额为 135,430.33万元，累计还本付息总额为 109,200.00万

元，测算覆盖本息倍数为 1.24倍。因此，本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，

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。 

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安徽分所对项目收益预测、投

资支出预测、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，《专项评价报告》评价认为：在项目

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，本次债券项目预期专项收入可合理保障

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财务评价报告》，本项目资本

金由财政投入解决，占总投资大于 20%，符合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

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[2019]26号）和《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